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限售股解禁的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雅克科技”或“上市公司”）2016年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雅克科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限售股解禁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一）证监会批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95号）核

准，公司向李文发行8,055,077股股份、向郑杰英发行1,118,760股股份、向湖州华

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飞投资”）发行1,118,760股股份、

向敖洲发行559,380股股份、向徐子英发行335,628股股份，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11,187,60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及《上市公司

股份未到账结构表》，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日为 2017 年 1 月 4 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李文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限

售期承诺函，本次交易中，李文以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安排如下： 

1、李文关于股份限售和持续锁定的承诺如下：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

月后解禁比例为本次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票的50%；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48

个月后解禁比例为本次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票的30%；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

60月后解禁比例为本次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票的20%； 

2、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承

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李文作出的其他承诺 

序

号 
相关承诺 承诺内容 

1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1、在承诺人与上市公司约定的业绩承诺及在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

司任职和竞业禁止期间内，承诺人不会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不在同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任职

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不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名义

为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客户提供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

同或相类似的服务； 

2、承诺人在此保证，如承诺人违反本承诺，所得的经营利润、收益全

部归上市公司所有，且承诺人将赔偿上市公司因此所受到的全部损失。 

2 

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1、承诺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

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

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承诺人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利益； 

3、承诺人将不会要求上市公司给予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

予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4、承诺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

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承诺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

承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



序

号 
相关承诺 承诺内容 

责任。 

3 
关于内幕信

息的承诺 

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情形。如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关于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

函 

1、承诺人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承诺人向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承诺人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5、承诺人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 
关于资产权

属的承诺函 

1、截止承诺函出具日，本人依法持有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股权，

对于本人所持该等股权，本人确认，本人已经依法履行对浙江华飞电

子基材有限公司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

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

响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合法续存的情况。 

2、本人持有的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的股权均为实际合法拥有，

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

转让、闲置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

全或其他权利限制，本人所持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股权过户或

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业绩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补偿

期限及业绩承诺具体如下：根据公司与李文、敖洲、徐子英和华飞投资签署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分别为2016年度、2017年度与2018

年度，承诺标的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与2018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1,200万元、1,700万元与2,200万元，即三年累计不低于5,100万元。上

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中业绩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其他承诺尚在



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1年1月4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416,523股，占公司总股本462,853,503股的

0.5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李文。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质押冻结股数

（股） 

1 李文 4,027,539 2,416,523 - 

合计 4,027,539 2,416,523 -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1,506,169 47.86% -2,416,523 219,089,646 47.3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1,347,334 52.14% +2,416,523 243,763,857 52.67% 

三、总股本 462,853,503 100.00% - 462,853,503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雅克

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雅克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雅克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解禁及上市流通

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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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9 日 


